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栾川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栾川县进一步推进新能源汽车推广

应用及基础设施建设指导方案的通知
栾政办〔2025〕7 号

各乡镇（街道、示范区）人民政府（办事处、管委会），县人民

政府各部门：

《栾川县进一步推进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及基础设施建设指

导方案》已经县政府研究同意，现予印发，请结合实际遵照执行。

2025 年 6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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栾川县进一步推进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
及基础设施建设指导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新能源汽车发展战略，持续改善环境空

气质量，进一步加大我县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及基础设施建设工

作力度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

思想为指导，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、市加快新能源汽车产业发

展和推广应用的规划部署，加快绿色低碳转型，以大幅提升我县

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和基础设施覆盖率为目标，以加大新能源汽车

推广使用力度、加快建设新能源汽车充电、停车等基础设施和营

造新能源汽车使用环境为重点，充分发挥我县产业优势，调动各

方资源，优化工作机制，创新商业模式，有效拉动新能源汽车消

费，助力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工作原则

（一）政府引领，社会参与。鼓励全县各级党政机关、事业

单位、社会团体、企业等使用新能源汽车，发挥对社会的示范引

领作用，形成全社会积极参与、全民共治的工作合力和良好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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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分类实施，稳妥推进。坚持新能源替代战略，根据全

县各领域车辆使用的实际情况，分领域、分类别、分时限，稳妥、

有序推进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。

（三）政策引导，市场主导。综合运用投融资创新、完善充

电基础设施等政策，引导支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；充分发挥市

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，支持新能源汽车产品推广应用，促

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。

三、工作目标

按照行业主导，分阶段推进的推广模式，积极推动新能源替

换工作：

——2025 年，公务领域新能源车辆总体占比达 70%；城市交

通领域新能源车辆总体占比达 80％；城乡货运领域新能源车辆

总体占比 70%以上；市政环卫领域新能源车辆总体占比 80%以上；

建筑施工领域新能源车辆总体占比 50%以上；工矿领域新能源车

辆总体占比 50%以上。

——2026 年，公务领域新能源车辆总体占比达 80%；城市交

通领域新能源车辆总体占比 90％；城乡货运领域新能源车辆总

体占比 80%以上；市政环卫领域新能源车辆总体占比 80%以上；

建筑施工领域新能源车辆总体占比 70%以上；工矿领域新能源车

辆总体占比 70%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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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2027 年，公务领域新能源车辆总体占比达 90%；城市交

通领域新能源车辆总体占比达 95％；城乡货运领域新能源车辆

总体占比 80%以上；市政环卫领域新能源车辆总体占比达 90%以

上；建筑施工领域新能源车辆总体占比 80%以上；工矿领域新能

源车辆总体占比 80%以上

四、重点任务

（一）加大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力度

1.加快推动公务领域用车新能源化：除特种车辆外，加快全

县公务用车及民生保障用车（电力、供暖、供水、供气等）新能

源替换。其中 2025 年新增、替换 66 台，县本级年度新增、更新

新能源车辆占比不低于当年更新车辆的 70%。（牵头单位：县机

关事务服务中心；责任单位：县财政局、县国资委、县住建局，

供电公司）

2.加快推动城市交通领域车辆新能源化：县内班线客车、公

交车、巡游出租车、网约车等，根据使用年限和实际运行情况，

合理制定车辆报废和更新替代计划，鼓励新增、置换新能源公共

交通车辆。其中 2025 年新增、替换 50 台，全县新能源公交车、

巡游出租车占比达 100％，新能源班线客车、网约车占比达 80％。

（牵头单位：县交通局；责任单位：县财政局、县国资委）

3.加快推动城乡货运领域车辆新能源化：积极引导邮政、物

流、冷藏、箱货、快递等领域车辆更换为新能源汽车。其中 20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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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新增、替换 30 台，小型快递车辆新能源占比达到 100%，中短

途物流运输等新能源车辆占比达 70%以上。（责任单位：县交通

局、县邮政局）

4.加快推动市政环卫领域车辆新能源化：支持环卫、绿化、

市政作业和垃圾、泔水清运等领域车辆实施新能源替换。其中

2025 年新增、替换小型环卫用车 50 台，市政作业车辆 5 台；生

活垃圾清运车辆 15 台，力争新增、替换的新能源汽车（含小型

环卫车辆）总体占比达 80%以上。（牵头单位：县市政园林绿化

中心；责任单位：县城管局、县住建局、县财政局）

5.加快推动建筑施工领域车辆新能源化：积极引导城市渣土

清运、建筑垃圾清运，商混、水泥泵车等选用新能源车辆。其中

2025 年新增、替换 20 台以上，总体新能源车辆比例达 50%以上。

（牵头单位：县住建局；责任单位：县城管局、县公安局）

6.加快推动工矿领域用车新能源化：积极引导工矿企业、主

要矿运通道以及工业产业园区等领域矿运重卡、大型货车、非道

路移动机械等替换新能源。其中 2025 年新增、替换新能源车辆

150 台，总体新能源车辆比例达 50%以上。（牵头单位：县生态

环境分局；责任单位：县交通局、县工信商务局）

（二）加快推进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

1.做好新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编制。开展全县现有新能源

基础设施摸底调查，坚持“整体规划、适度超前，科学配建、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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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并举，专用为主、公用为辅”原则，编制《栾川县电动汽车充

电基础设施近期建设规划》，明确充换电、新能源汽车停车基础

设施建设规模和规划布局等，为全县新能源汽车基础设施建设提

供指导。（牵头单位：县发改委；责任单位：县自然资源局、县

城管局、县林业局、县交通局、县住建局，供电公司）

2.推进重点区域（通道）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。围绕工矿区

（园区），在冷水镇、陶湾镇、赤土店镇等重要矿运通道上规划

建设新能源重卡充换电站，2025 年规划建设 2 个；围绕伏牛山

一号、南北两条旅游环线，在庙子、石庙、三川等主要旅游公路

沿线布局建设充换电设施，2025 年规划建设 3 个；围绕城市客

运、城乡货运、交通物流等，在城市建成区、物流园区、大型商

贸综合体周边，布局建设集中式充电桩和快速充电桩，2025 年

规划建设 5 个。（牵头单位：县工信商务局；责任单位：县县文

旅局、县交通局、县自然资源局、县住建局、县林业局，供电公

司，相关乡镇（街道、示范区））

3.建设新能源汽车综合能源服务站。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，

引导具备条件的加油（气）站配建公共快充和换电设施，积极推

进建设加油、气、氢、电等业务一体的综合供能服务站。支持各

乡镇（街道、示范区）因地制宜建设改造综合能源服务站。2025

年配套建设新能源服务站（点）6 个。（牵头单位：县工信商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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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；责任单位：县自然资源局、县发改委、县住建局，供电公司，

相关乡镇（街道、示范区））

4.加快充电设施进居民小区。落实国家对新建住宅小区停车

泊位应当 100%建设充电基础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的规定，

预留充电设施电力容量，按照停车泊位比例要求配建充电基础设

施，满足直接装表接电要求；老旧小区改造综合考虑小区内停车

泊位数量、变压器容量、新能源汽车的比例等因素，合理配建公

共充电基础设施。（牵头单位：县住建局；责任单位：县自然资

源局、县城管局、县发改委，县消防救援大队，供电公司，各乡

镇（街道、示范区））

（三）加快新能源车辆停车设施建设

1.推动机关单位新能源汽车专用停车泊位建设。全县行政

机关、企事业单位要利用内部停车场资源，积极规划建设新能

源汽车专用停车泊位。（责任单位：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、县

国资委）

2.推动服务场所新能源汽车专用停车泊位建设。鼓励大型商

超、酒店、旅游景区等营业场所建设新能源汽车专用停车泊位。

（牵头单位：县城管局；责任单位：县住建局、县自然资源局、

县工信商务局、县文广旅局，各乡镇（街道、示范区））

3.增设新能源汽车公共停车泊位。在县区道路停车泊位和

公共停车场设置新能源汽车专用停车泊位。到 2026 年底，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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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源汽车专用停车泊位占比不少于总停车泊位的 50%。（牵头

单位：县城管局；责任单位：县公安局、县自然资源局、县住

建局）

（四）完善新能源替换工作配套措施

1.建设充电和停车设施管理平台。整合县区停车和充换电等

基础设施信息化资源，建立全县统一的停车和充换电基础设施智

能管理平台，对充换电站（桩）、停车场等实施全程监控和管理，

提升充换电、停车服务的智能化水平。（牵头单位：县发改委，

县城市管理局；责任单位：各乡镇（街道、示范区））

2.完善充电设施、电车充电电价机制。落实充电服务费补贴、

电费补贴政策，对公共充换电设施运营企业充电服务费予以补

贴，对享受运营补贴的新能源汽车给予电费补贴。（牵头单位：

县发改委；责任单位：县财政局）

3.推动落实新能源汽车停车优惠政策。实施政府定价管理的

公共停车设施对新能源汽车实行政策规定优惠减免停放，鼓励各

类社会停车场、物业小区减免充电车辆停车费。制订公共停车场、

道路停车泊位限时段免费停车区等政策，允许新能源汽车在规定

时间段内免费停放。（牵头单位：县发改委；责任单位：县市场

监管局、县住建局）

4.落实促进新能源汽车消费政策。落实国家、省关于大规模

设备更新、汽车以旧换新补贴政策，分行业、分镇域开展动员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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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传、政策解读，充分提高单位、企业、居民对购置新能源车辆

享受补贴政策的知晓率；组织开展新能源汽车展销活动。（牵头

单位：县工信商务局；责任单位：县财政局、县发改委、县税务

局、县市场监管局）

5.划定重污染非道路移动源禁限区。更新划定高排放非道路

移动机械禁用区范围，将物流园区、工矿企业、主要施工工地等

机械高频使用场所，禁止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。（牵头单

位：县生态环境分局；责任单位：县自然资源局、县住建局、县

市场监管局、县交通局、县工信商务局）

6.强化非道路移动机械禁限管理。根据《河南省大气污染防

治条例》，严格落实监督管理职责。发现使用排放不合格的非道

路移动机械，或者非道路移动机械未按照规定加装、更换污染控

制装置的，可责令改正，并依法处罚；发现在禁止使用高排放非

道路移动机械的区域使用高排放非道路移动机械的，可责令停止

使用，并依法进行处罚。（牵头单位：县生态环境分局；责任单

位：县公安局、县交通局、县城管局）

五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栾川县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及基

础设施建设工作专班，由县工信商务局牵头，县发改委、县生态

环境分局、县城管局、县交通局、县公安局、县自然资源局、县

财政局、县市场监管局、县住建局、县林业局、县文广旅局、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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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资委、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、县市政园林绿化中心、县邮政局、

县消防救援大队、县税务局等为成员单位。工作专班下设三个小

组，分别是：推广应用工作由县工信商务局牵头，基础设施建设

工作由县城管局牵头，用地保障工作由自然资源局牵头。各牵头

单位要制定工作计划，细化工作措施，强化统筹协调，形成上下

联动、协调高效、运转有序的工作机制。

（二）强化政策支持。落实省、市关于促进新能源汽车推广

应用、充换电和停车基础设施建设、充电补贴、运营补贴等支持

政策。吸引社会资本，鼓励市场主体参与新能源汽车运营和基础

设施建设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推广。通过新闻媒体等多种形式，加大对新

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及基础设施建设的宣传，提高全社会对新能源

汽车的认知度和接受度，努力营造有利于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的

良好社会氛围。


